國立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94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102
96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1205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七條第五款，訂定國際企業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系務會議設置章程。 
第二條 本學系系務會議由左列代表組成： 

      一、當然代表：本學系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 

      二、列席代表：其他相關人員。 

第三條 本學系系務會議審議左列事項： 

      系務發展。
      各項重要章程。 

      本學系之增班、減班及附設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新聘師資資料初審。
      系務會議案及系主任交議事項。
      本系各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其他重要事項。 

第四條 系務會議下設教學與課程規劃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招生事務委員會、學術暨發展委員會，與圖書儀器委員會等五個委員會，由各委員會召集人個別召開會議，具體提案至系務會議決議，俾落實系務之運作。
第五條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開，每月至少開會一次；經系務會議出席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系主任應於二個星期內召開。 

第六條 系務會議應有出席代表過半數，始得開議，有出席代表過半數贊成使得決議。但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七條 列席代表於會議中對本設置辦法第三條之第三款議題僅具發言權但無表決權。 

第八條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擔任主席，若系主任無法出席時，應由出席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 

第九條 系務會議應有專人記錄，其記錄應於會後二週內公佈之。 

第十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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